
重科创教发〔2023〕58 号

关于做好 2023 级全日制专科学生转专业
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落实以学生发展为中心，尊重学生个性发展、自主发展，

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潜能，为学生成长成材提供更多的选

择机会，进一步规范学校学生转学转专业工作，现就 2023 级全日

制专科转专业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转专业的基本条件及有关提醒

申请转专业的基本条件：转专业遵照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关于

印发《学生转学转专业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重科创教〔2023〕53

号）执行。

强调：申请转专业获批的学生，2023-2024 学年度第 2 期开

学时进入新专业学习，并需按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完成教育教学

规定内容。

二、转专业的程序

1．学生申请

12 月 11 日至 22 日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填写《重庆科创职业学

院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审批表》，交至现所在班级辅导员处，

逾期不再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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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所在学院审核

12 月 30 日前，学院根据转专业有关条件，对申请转出的学

生进行资格审核。同意转出申请表经学院签字后统一交至拟转入

学院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3．接收学院考核

1 月 5 日前，完成对申请学生的资格审核。申请转入人数超

过专业可接收限额的学院可进行考核（具体方式及时间安排见转

入学院通知），重点考核学生的专业兴趣和专业学习潜质。

1 月 10 日前，将拟同意接收的转专业学生名单汇总表、学生

转专业审批表、党政联系会议纪要报送教务处。

4．学校审批

教务处对转专业材料进行汇总复核并报校长办公会审定后，

由学籍管理部门进行学籍异动处理，各二级学院通知学生到新专

业进行学习并核查相关学籍信息。

三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允许转专业

1.新生入校未满一学期的；

2.受实习实训教学条件、专业建设、师资队伍、班级容量等

条件限制，经转入二级学院考试或考核不同意接收转专业的；

3.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，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

学校有明确约定的；

4.处在未注册学籍、正在休学、保留学籍的学生；

5.艺体类专业与非艺体类专业不能互转；

6.学制不同的学生不能互转专业；

7.原则上，文科类专业不能转入到理工科专业；

8.五年一贯制、三二分段制升学的两年制学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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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无正当转专业理由的。

四、其他事宜

1．各学院对拟转出学生做好引导咨询工作，要组织多种形式

的专业思想教育工作，让学生充分认识和了解专业的人才培养目

标和发展前景，杜绝盲目转专业现象。

2．学生提交申请前须认真查询拟转入专业的培养方案，了解

相关的学习课程。学生填写申请表前必须与家长进行沟通。申请

转入的专业只能填报一个，被批准转专业者，不得申请转回。

3．转专业名单公布确认后，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到财务处核

算学费，并到转入学院报到。

4．接收学院负责落实对转入学生课程修读等相关工作的指导，

帮助学生按转入专业修读计划选课、补修和免修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刘老师（通慧楼 209）

电话：49841629 邮箱：316527627@qq.com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1.重庆科创职业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审批表

2.转专业名单汇总表（由转入二级学院填写）

3.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2023 年招生计划

教务处

2023 年 12 月 4 日

mailto:17062520@qq.com

